西安高新区第三十一小学2026年教学楼护栏墙裙改造项目
工程建设说明
一、采购内容
项目名称：西安高新区第三十一小学2026年教学楼护栏墙裙改造项目
工程地点: 西安市高新区义方路812号
工程范围: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一小学2026年教学楼护栏墙裙改造项目
清单项所包含的所有项目。
项目预算: 281462.14元

二、采购要求
1、工期：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完成合同内全部工程量的施工内容，并通过验收。
2、付款方式：
（1） 本项目无预付款。
（2）项目通过验收后，建设单位支付施工单位合同价款70%。待结算审核生效、财务决算全部完成后三个月内，付至合同总价的100％。（本工程质保期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贰年，有防水要求的及防渗漏工程保修期为五年），付款前乙方应提供与付款额等额发票。
（3）每次工程款支付前，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与支付金额等额正规发票乙方必须提供与决算造价相等的发票，因乙方的原因延期提供或者不提供发票的，将不予支付进度款。工程款支付过程中不考虑利息。
3、质量保证、服务要求：
（1）工程质量应当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质保期:本工程质保期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贰年，有防水要求的及防渗漏工程保修期为五年
（3）质保期内应无偿负责所承包工程的维修和替换等工作。超出质保期收取人工及材料成本费用。
（4）维修工作时间不大于24小时，更换工作时间不大于72小时。
（5）若施工单位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要求执行质保，建设单位有权自行选择第三方进行维护和修理，所产生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
4、其他要求：
投标人要结合本工程的特点，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改造方案。提升改造要对现有护栏墙裙进行整体提升。具有很好的耐久性和安全性，达到预期的教学功能及美观效果。提升效果要立意新颖、独特，能够有较强的前瞻性。体现本次提升改造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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